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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省社科规划课题《云南省农民养老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最终成果简介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2004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6%，全国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进程在加快，而且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8%以上，高于城市。目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
城镇的制度安排上，农村养老保障尚未真正破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被
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 
    众所周知，为了建设正规制度的农村养老模式，我国首先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并在试
点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确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随后在全国各地开展了
改革试点。这一农村养老保险模式名为三方筹资，实则农民一方出资，社会保险有名无实，形同个人储蓄；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
未来支付困难，现行保障制度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而在制度模式设计上，刚开始，就从城镇到农村都一直试图直接借鉴外国的经验
和模式，甚至是直接照搬套用。表现为两个套用：（1）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单纯套用国外模式；（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又
要套用城镇改革的模式，从而，把农村养老保障简单化为“农村养老保险”。 
    云南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安排制度模式选择的，无一例外，也采用了当时全国采用的模式进行
试点改革。 
    1992年国家民政部公布《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这一背景下，云南省政府于1992年颁布《关于开展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并在建水、曲靖、潞西三地进行试点，初步成功后，又扩大到个旧、开远、楚雄、龙陵、路南、宜
良、呈贡等7县市；1997年省政府颁布《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1999年全国清理整顿时，云南农村养老保险停滞了
一段时间。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三农问题”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在此背景下，云南省重建养老保险制度，并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探索适合我省情况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至2003年
底，云南省共有14个地州市、105个县市、1145个乡镇、7822个村委会、293个乡镇企业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累计参保
133.21万人，有3.16万人按月领取养老金，养老保险基金滚动节余7亿左右。 
    与全国其他实施省份相比较，我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以下特点：1、云南省农民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是“个人缴费为主，集
体补助为辅，政府政策辅持”，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基本上由个人缴纳，集体经济发达的地方集体会给予一定补
助，不发达的地区就没有集体补助这部分。政府基本不出资金。筹资方式完全属于个人储蓄式社会保险。2、参保人数少、农保覆
盖面小。2003年底，云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累计133.21万人,只占全省3600万农村人口的3.7%；能按月领取保险金的仅有
3.16万（达到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只占全省农村540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0.59%；3、保障程度低。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
人均领取养老金57.2元,浙江年人均达2745.2元，辽宁年人均达1260元。另外,即使在云南省内,领取养老金水平差异较大,例如楚
雄,高者每月可领取407.6元,低者每月仅领0.40元；丽江,高者可领200至300元,低者仅领1.20元。4、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弱。
现仅靠银行利息来保值和增殖。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反映了云南省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该课题试图从制度、文化角度探讨研究云南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目的就是要重新审视我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我省
农村养老保障的新模式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该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方面来看，主要有：（1）有助于解决我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理
论研究严重滞后、推进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等问题。（2）简单用“试点”推进的方法值得反思。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
研究，做到制度设计先行，通过规范的制度安排，建立具有长效机制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从现实意义方面来看，主要有：（1）
认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比城市更为突出，必须立即着手制度建设。（2）切实解决好“三农问
题”。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新的影响，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中，因病致贫、体衰致贫问题
突出。（3）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城乡，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该课题有以下方面的理论创新： 
    第一,从农民主体发生变化的角度，作为研究云南省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创新的基点。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迈进，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主体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纯务农农民这一种形式，即主要收入完全依靠土地劳动所得，逐步演变出土
地被征用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两种主体形式，而后两种主体形式所占比例在上升。云南省也不例外，因此在研究云南省农民养
老保险制度模式创新上，原则上不能再实行以前的一个模式的标准，而应考虑分类研究。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尝试运用制度分析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法等方法研究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在理论上，从制
度构建视角对云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问题进行研究，运用了人类学访谈法和田野调查方法，设计了《农村老年人养老情况问
卷》对云南省的两个村庄养老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许多第一手资料。 
    第三，在探索云南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构建上，从理论上对卢海元提出的“实物换保障”模式进行深入研究，试图从理论
上研究这一模式实行的条件。从而对这一模式在云南实行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该课题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既可以在理论学术界交流，从而进一步推动对理论界云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研究进展。
同时，研究成果也可供云南省相关工作部门参考，为实现和构建云南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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